
 

 

浙江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 

员工聘用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协会员工队伍建设，保障工作人员的合法权

益，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协会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协会员工分为两类：专职员工和兼职员工。专职员

工是协会员工队伍的主体，享受协会制度中所规定的各项福利待

遇；兼职员工指受协会聘用，在协会担任职务作为非本职工作且

与协会签署兼职人员聘用合同的员工。 

第三条 聘用合同制度是协会基本用人制度，以岗位需要为

前提，通过与员工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工作岗位，确定与员工的

聘用关系及合同双方应履行的责任、权利、义务和享受的待遇。

聘用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条 协会应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招聘计划，由各部门部按

照协会《章程》的相关规定，明确所需岗位、人数和应聘条件等

内容并附呈批件，呈秘书长审批，通过后方可启动招聘程序。 

第五条 聘用工作人员，要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

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通过发布招聘信息、资格审查、面

试实习、领导面谈等程序进行。 

第六条 协会秘书处办公室根据岗位要求，审查求职者简历，

进行初步筛选，并召集求职者安排初审面试；面试邀请协会秘书

长担任主考官，副秘书长担任副考官，应聘部门负责人协同参与

面试审核。各考官应从应聘者的求职动机、工作态度、沟通能力、

应变能力、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对应聘者的学识、智力、



 

 

心理、综合分析能力等进行测评，用人部门应对应聘者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进行考察。初审面试后，

选择岗位适配度高者录用或进一步复试。 

第七条 主副考官商议确定岗位最终候选人后，由协会秘书

处办公室向其发送《录用通知书》，被录用人员需在规定的日期

到单位办理入职手续，并签署聘用合同。 

第八条 聘用合同由协会法定代表人或指定授权代表人与受

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采取书面形式一式三份，聘用方执两份，

受聘方执一份。 

第九条 聘用合同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一）聘用岗位及职责； 

（二）聘用合同期限； 

（三）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 

（四）工作纪律; 

（五）劳动保护与工作条件； 

（六）聘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的条件； 

（七）违反聘用合同的责任； 

（八）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九）争议的处理。 

第十条 聘用合同期限分为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固定期

限一般为 1-3 年，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续订劳动合

同的，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聘用合同不得超过退休年龄

的截止期。 

第十一条 新员工试用期为 3 个月，表现优异者可视情缩短



 

 

试用期，表现不佳者视情延长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第十二条 新员工试用期内，用人部门负责人有义务对新员

工进行上岗引导，新员工在试用期要尽快熟悉和学习本岗位业务

知识和技能。 

第十三条 新员工试用期间，若有明显能力不足或严重违规

行为者，用人部门应提出书面申请呈报领导，一经核实，立即终

止试用，并办理相关离职手续。 

第十四条 新员工试用期满前一周，由员工本人提出书面转

正申请，其所在部门负责人应严格依据岗位要求及试用员工实际

工作情况，对其试用期的表现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并

将转正申请呈秘书长审核后，呈会长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由

协会秘书处办公室予以办理转正手续。 

第十五条 全体聘用人员在聘期内实行年度考评管理。年度

考评是指每年未或次年初对受聘人员当年德、能、勤、绩的全面

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4 个等次。

考评结果作为聘期内受聘人员岗位调整、职务升降、奖励惩罚和

合同期满解聘、续聘的主要依据。 

第十六条 受聘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要遵循国家、省有关规

定，按照所从事工作和岗位由合同双方约定。 

第十七条 聘用期内，受聘人员个人档案由协会办公室指派

专人管理。 

第十八条 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方可以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不符合条件的； 



 

 

（二）在聘用期内不履行合同的； 

（三）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 

（四）严重失职、渎职，给协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违法违

纪的； 

（五）连续超过 1个月或 1年内累计超过两个月无故旷工的； 

（六）被劳动教养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九条 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协会不得解除聘用

合同： 

（一）受聘人员患病或者因工（公）负伤； 

（二）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四）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条 与受聘工作人员发生聘用合同纠纷时，由人事争

议仲裁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调解或仲裁。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如与上级 规定

有抵触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